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老年人福利保障和养老服务事业发展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 1.00 0.00 10.00 0.00 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00 1.00 0.00 - 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老年人福利保障和养老服务事业发展项目资金落到实

处，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

办实事。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目预计在下年度完成。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工作项数 ≥1.00(项) 0.00(项) 20.00 18.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质量

指标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90.00(%)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时效

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升受益群众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00 14.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00(%) 90.00(%) 10.00 9.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总分 100.00 80.00



评分等级 良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0.00 80.00 8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80.00 80.00 80.00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将促进就业专项岗位补贴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工作项数 ≥1.00(项) 1.00(项)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100.00(%) 15.00 15.00

时效

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00 15.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升受益群众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15.00 15.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00 15.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00(%) 90.00(%) 10.00 10.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专项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154.17 113.93 10.00 73.89 7.39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0.00 154.17 113.93 - 73.89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残疾人专项补助经费 专项转移项目完成 0项，剩余未转移支付资金预计在

下年度完成转移支付。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专项转移项目数量 =2.00(个) 0.00(个) 25.00 22.00

剩余未转移支付资金

预计在下年度完成转

移支付

质量

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00(%) 80.00(%) 25.00 23.00

剩余未转移支付资金

预计在下年度完成转

移支付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升新村人民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40.00 38.00
剩余未转移支付资金

预计在下年度完成转

移支付

总分 100.00 90.39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结转转移支付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9.63 119.63 99.25 10.00 82.96 8.3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19.63 119.63 99.25 - 82.96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项目资金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将大部分项目资金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未完成的结转转

移支付项目预计在下年度完成。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工作项数 ≥100.00(项) 17.00(项) 20.00 18.00

未完成的结转转移支

付项目预计在下年度

完成。

质量

指标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90.00(%) 15.00 14.00

未完成的结转转移支

付项目预计在下年度

完成。

时效

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00 14.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升受益群众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15.00 14.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00 14.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00(%) 92.00(%) 10.00 10.00

总分 100.00 92.3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生活救助专项补助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00 6.08 0.00 10.00 0.00 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6.00 6.08 0.00 - 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困难群众生活救助专项补助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目预计在下年度完成。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工作项数 ≥1.00(项) 0.00(项) 20.00 18.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质量

指标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80.00(%)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时效

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效益

指标

生态

效益

指标

提升受益群众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00 14.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00(%) 90.00(%) 10.00 9.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总分 100.00 80.00



评分等级 良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居家养老服务专项补助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00 52.00 28.82 10.00 55.42 5.54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5.00 52.00 28.82 - 55.42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居家养老服务专项补助资金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将部分居家养老服务专项补助资金落到实处，增强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未完成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预计在下年度完成。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工作项数 ≥1.00(项) 1.00(项) 20.00 18.00

质量

指标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90.00(%) 15.00 14.00 还有一项未完成

时效

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00 14.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升受益群众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15.00 14.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00 14.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00(%) 90.00(%) 10.00 9.00

总分 100.00 88.54

评分等级 良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50 3.50 2.67 10.00 76.28 7.63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3.50 3.50 2.67 - 76.28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项目实施效益：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按《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

施办法》（沪财发〔2020〕9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缴纳

残保金，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

2.项目实施方式：由新村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

实施。

3.项目完成时间：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

秉持勤俭节约原则，当年该项目未充分实施，后续将

调整工作计划及预算。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按《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

用管理实施办法》（沪财发〔2020〕9号）等相关文

件要求缴纳残保金，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推进残疾

人事业发展。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残保金缴纳标准 =1.50(%) 1.50(%) 15.00 15.00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残保金缴纳完成率 =100.00(%) 90.00(%) 15.00 14.00

当年该项目未充分实

施

质量

指标
残保金缴纳达标率 =100.00(%) 90.00(%) 10.00 9.00

当年该项目未充分实

施

时效

指标
残保金缴纳及时率 =100.00(%) 90.00(%) 10.00 9.00

当年该项目未充分实

施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 支持 达成指标 15.00 14.00

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 保障 达成指标 15.00 14.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和执行有效性
健全和执行

有效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总分 100.00 92.63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60 3.60 1.36 10.00 37.77 3.78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3.60 3.60 1.36 - 37.77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资金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部分资金已完成专项转移支付，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成。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工作项数 ≥1.00(个) 0.00(个) 20.00 18.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质量

指标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80.00(%)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时效

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升受益群众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15.00 13.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00 14.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00(%) 90.00(%) 10.00 9.00
未完成的转移支付项

目预计在下年度完

成。

总分 100.00 83.78



评分等级 良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事务管理专项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35.05 441.23 337.74 10.00 76.54 7.65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535.05 441.23 337.74 - 76.54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项目实施效益：将各类补助、慰问、救助资金落到实

处，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提升获得感；鼓励创业、

稳定就业、力争实现充分就业。

2.项目实施方式：由新村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

实施。

3.项目完成时间：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

秉持勤俭节约原则，当年该项目未充分实施，后续将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作计划及预算。将部分各类补

助、慰问、救助资金落到实处，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提升获得感；鼓励创业、稳定就业、力争实现充

分就业。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被征地人员社保费补贴
=1157.00(每
人每月)

1157.00(每
人每月)

2.00 2.00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被征地人员社保费补贴人数 =5.00(人) 0.00(人) 2.00 0.00
当年该项目未充分实

施

创业就业补贴资金涉及人数 ≥1.00(人) 5.00(人) 2.00 1.90 实际为 5人

企业稳定岗位补贴企业家数 ≥5.00(家) 5.00(家) 2.00 2.00

服务采购套数 ≥1.00(套) 4.00(套) 2.00 2.00 实际为 4套

聘用人员值班、加班津贴人数 ≥1.00(人) 1.00(人) 2.00 2.00

中心电费保障月份数 =12.00(个月) 12.00(个月) 2.00 2.00

中心基础建设资金保障项目数 ≥4.00(项) 4.00(项) 2.00 2.00

网络硬软件资金保障月份数 =12.00(个月) 12.00(个月) 2.00 2.00

延伸服务点升级、维护数 =6.00(个点) 6.00(个点) 2.00 2.00

医疗救助保障月份数 =12.00(个月) 12.00(个月) 2.00 2.0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贴人数 =184.00(人) 184.00(人) 2.00 2.00

社保、医保平板工作机电话费保

障月份数
=12.00(个月) 12.00(个月) 2.00 2.00

工作经费涉及项目数 =100.00(%) 100.00(%) 2.00 2.00

质量 各项运维合格率 =100.00(%) 100.00(%) 4.00 4.00



指标

采购合格率 =100.00(%) 100.00(%) 4.00 4.00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00(%) 90.00(%) 4.00 3.50
当年该项目未充分实

施

时效

指标
各项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0.00 9.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增加崇明本地就业率 增加 达成指标 6.00 5.00

提高新村乡劳动力 提高 达成指标 6.00 5.00

补助政策知晓率 ≥85.00(%) 96.00(%) 6.00 6.00

有效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有效保障 达成指标 6.00 5.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和执行有效性
健全和执行

有效
达成指标 8.00 8.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补贴人员满意度 ≥95.00(%) 95.00(%) 8.00 8.00

总分 100.00 91.05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保险补贴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7.57 7.57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0.00 7.57 7.57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旨在减轻高龄老人参保负担，资助其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进一步提升

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项目由上海市

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实施，主要用

于根据《崇明区 70周岁以上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贴实施办法》，向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医保人员

中，年满 70周岁，在本乡居住、生活满 10年的崇明户

籍农村和城镇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员当年度个人缴

费部分给予补贴。

减轻高龄老人参保负担，资助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进一步提升广大

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补贴发放完成率 =100.00(%) 100.00(%)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00(%) 100.00(%) 20.00 20.00

时效

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率 =100.00(%) 100.00(%) 10.00 10.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 提高 达成指标 20.00 20.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和执行有效

性
健全和有效 达成指标 20.00 20.00

总分 100.00 100.00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31.46 175.06 163.55 10.00 93.42 9.34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231.46 175.06 163.55 - 93.42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将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工作项数 ≥1.00(项) 2.00(项) 20.00 19.00 实际完成 2项

质量

指标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100.00(%) 15.00 15.00

时效

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00 15.00

效益

指标

生态

效益

指标

提升受益群众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15.00 15.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00 15.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00(%) 96.00(%) 10.00 10.00

总分 100.00 98.34

评分等级 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优抚对象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74 11.74 11.14 10.00 94.88 9.49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1.74 11.74 11.14 - 94.88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优抚对象保障经费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将优抚对象保障经费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完成工作项数 ≥1.00(项) 1.00(项) 20.00 20.00

质量

指标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100.00(%) 15.00 15.00

时效

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达成指标 15.00 15.0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提升受益群众幸福感 提升 达成指标 15.00 15.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健全及有效 达成指标 15.00 15.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00(%) 96.00(%) 10.00 10.00

总分 100.00 99.49

评分等级 优


